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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問題 回應 

1. 新法例將於何時實施呢？ 現時危險品法例的修訂工作範圍，除了主體法例在 2002 年的修訂和獲通過之外，亦涉及四

條附屬規例，分別是《危險品(適用及豁免)規例》、《危險品(船運)規例》及《危險品(一般)
規例》的修改和新草擬的《危險品(包裝、標記及標籤)規例》。 
現階段的修例進度只完全了《危險品(適用及豁免)規例》及《危險品(船運)規例》。而《危

險品(一般)規例》及《危險品(包裝、標記及標籤)規例》則分別仍在修訂和草擬中。 
新法例將會在四條附屬規例全部完成和獲得通過後，才一併與主體法例實施。有關法例的修

訂和實施安排，政策局已經初步擬定了時間表，並會在適當時候向公眾發佈。 
 

2. 什麼是危險品豁免量？它是如何計

算的？ 
危險品豁免量是指每一個人(或法人)在單一的建築物內，在無須領有危險品貯存牌照的情況

下可以存放的危險品數量。而有關的豁免量並不受建築物內的結構和間隔所影響。 
如一個人(或法人)在單一的建築物內需要存放危險品的數量多於豁免量，便須申請有關的危

險品牌照。 
 

3. 怎樣才有資格享有工業豁免量？ 工業豁免量是指每一個人(或法人) 在工業處所或建築地盤內可享有的危險品貯存豁免量。 
而工業處所是指在工業大廈內用作工業經營和運作的地方。 
 

4. 當新法例實施後，對現時已發出的危

險品牌照和正在處理的申請個案會

有那些影響？ 

當新法例實施後，將會有一段過渡期，讓業界和社會大眾適應並過渡到新法例的規管。 
由於現時約有 400 多種受管制的危險品，將來亦會繼續受到規管，所以在有關牌照的申請方

面，新法例的實施並不會對業界構成很大的影響。而且，本處亦會有相關的行政措施以協調

過渡的安排。 
 

5. 新法例將會規管哪些油漆？ 
 

在修訂後的危險品條例的危險品分類方法，是採用《國際海運危險貨物規則》的危險品分類

方法。 
只有被上述所指定的危險品分類方法界定為油漆的物質，才會受到管制。而一般市面上售賣

的水溶性油漆，則不會受到規管。 



6. 製造少於豁免量的危險品，是否須要

領有牌照？  
危險品的豁免量只適用於貯存、使用及運送危險品。並不適用於製造危險品。 
因此，無論製造的危險品數量是多少，均須要領有牌照。 
 

7. 如果危險品貯存在一個大於「包裹形

式」的包裝內，是否不能享有豁免量

呢？ 
 

危險品必須存放於「包裹形式」的包裝內，才可獲得有關的豁免量。如果危險品的包裝體積

大於訂明相關的「包裹形式」，則須向消防處申請有關的牌照。 
 

8. 在新的規管下，不同類別的危險品的

總豁免量是如何計算的？ 
各類別的危險品的總豁免量分列如下： 
一般處所或特別處所 

 第 2 類是 300 升 
 第 3 類是 100 升 
 第 3A 類的是 500 升 
 第 4、5、6.1、8 及 9 類是 100 升/公斤 
 一些指明的 5、6.1、8 及 9 類是 250 升/公斤 

工業處所 
 第 2 類是 450 升 
 第 3 類是 150 升 
 第 3A 類的是 2500 升 
 第 4、5、6.1、8 及 9 類是 1000 升/公斤 
 一些指明的 5、6.1、8 及 9 類是 250 升/公斤 

9. 消費品形式包裝的危險品有哪些關

於標籤的規管呢？ 
消費品形式包裝的危險品將會豁免在包裝、標記及標籤方面的要求。 

10. 第 6.1 類危險品包括那些物品？會當

中包括漁農自然護理署管制的農藥

嗎？如果是的話，這些農藥亦會同時

受到危險品條例的規管嗎？ 

修訂後的危險品條例危險品分類方法，是採用《國際海運危險貨物規則》的危險品分類方法。 
在香港法例第 133 章-《除害劑條例》第 22 條列明-「本條例並不對《危險品條例》 第 295
章的條文有所減損。」故此， 漁農自然護理署《除害劑條例》所管制的農藥如被界定為危

險品，則該農藥亦須受危險品條例所管制。 
 

 


